附件2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管理办法》制订说明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关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汕市监〔2022〕25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25年4月14日有效期届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重新制订《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作如下说明：
一、《办法》制定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提质增量，解决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不断优化我市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二、制订《办法》的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一)2018年4月，省知识产权局与原市知识产权局签订《2018年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立项目委托合同》，由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00万元支持我市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二）2019年8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粤市监办发〔2019〕496号）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池，获得省财政引导资金的地市，按照省市投入珠三角地区不少于1：2、粤东西北地区不少于1：1的原则，落实地市配套资金，尽快出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力争2020年实现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全覆盖。”
三、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共分7章33条：
第一章“总则”，阐述制定办法的目的和意义，建立风险补偿资金的作用和资金来源，明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合作机构的定义。
删除原《办法》中的第三条 第三款中“风险补偿资金产生利息滚存计入风险补偿资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理由是全省大部分地市目前都是用产生的利息作管理费。
第二章“资金管理构架及职责”，规定设立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委员会作为风险补偿资金的主管机构，明确管理委员会、资金管理人的主要职责，确定资金管理年费的标准和列支。
在第九条 “资金管理年费按年度支付，用以保障与资金相关的项目调查费用及日常运营支出”增加“所需资金在风险补偿资金产生利息中安排。”
第三章“合作金融机构选择、资金分配、存管和退出”，规定由资金管理人引入创新竞争机制筛选合作金融机构、按风险补偿资金考核结果分配存管风险补偿资金；明确合作机构必须具备的条件、申请和确定程序、整改、退出情形等。
删除原《办法》第十一条　第（三）承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贷款规模为基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总额的10倍（含）以上。
第十六条　风险补偿资金合作金融机构的退出。合作金融机构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进行整改，整改后未能达到要求的，不再合作：
　　（一）“单一季度没有发放贷款”修改为“单一季度没有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或授信”。
　　（二）“一个年度内发放的贷款累计金额少于合作协议签订金额”修改为“一个年度内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或授信累计金额少于合作协议签订金额。”
　　（三）发生坏账代偿情况。
第四章“项目办理”，规定合作银行可以采取组合担保方式发放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只对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金额提供风险补偿；明确同一企业每年可申请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金额和期限；明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申办程序和风险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同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每年可申请1笔风险补偿资金，该笔风险补偿资金对应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删除“每年可申请1笔风险补偿资金”因为实际操作中该主体可以用不同知识产权在不同银行质押登记，为保障更多主体可以享受风险补偿金贷款，只限制主体每年可申请的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修改后表述为“同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风险补偿资金对应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金额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
第二十条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申办程序：（一）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资金管理机构常年接受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项目申请，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申请贷款应按要求向资金管理机构提交申报书等相关申报材料。增加“资金管理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向资金管理领导小组报备”。
第五章“补偿与核销管理”，规定对企业还贷能力出现问题可以采取的处置措施；明确风险补偿资金的确定、承担和拨付程序；明确风险代偿的工作程序。
第六章“监督管理”，明确风险补偿资金必须专款专用,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截留、挪用；明确管理委员会、资金管理人、相关合作机构三方在的风险补偿资金监管中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章“附则”，明确本办法的解释权和有效期限。

